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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　　论

　　 一　领事制度的起源与发展

领事是一国根据有关协议，派驻他国城市，在一定区域内，保护本国

政府和商民权利及利益的代表。因领事可以在另一国领土内行使职务，由

此形成两国间的关系。领事制度同其他诸种制度一样，受政治经济文化等

因素的影响，不同时期，各国的实践有所不同。国际法学家奥本海认为，

领事是 “各国为了各种目的，但主要是为了本国商务和航海的利益，而

派驻外国的代理人”。① 《韦伯斯特辞典》称，领事是 “一国政府所委派

或授权在某一外国居住的官员，使照管派遣国公民的商业利益并保护该国

的海员”。② 根据近代国际实践，领事作为一国的 “代理人”或 “官员”，

不仅要由派遣国正式任命，还须得到接受国的认可。领事的职务是多方面

的，最初为保护贸易和航海，随着国际往来的日益频繁，在外交、政治乃

至军事领域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
像外交官有大使、公使、参赞、一等秘书、二等秘书等级别一样，领

事官也有总领事、领事、副领事和领事代理等级别。近代一些国家还使用

过诸如无任所总领事、副总领事、代理总领事、代理领事、特派员、商务

代理、助理领事、私人领事、领事官员、次级副领事和领事随员等称

号。③ 通常，总领事对一个大的区域有管辖权，而领事则对一个较小的区

域有管辖权。为便于领事执行职务，经接受国同意，派遣国得在接受国内

设立领事馆。领事馆由馆长、馆员和雇员组成。按照领事馆馆长的等级划

分，领事馆分为总领事馆、领事馆、副领事馆和领事代理处几个等级。领

事馆的所在地、等级和辖区，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变动，须经有关国家协

商确定。由于职务需要，被委任为领事的人，有时可以主管总领事馆，而

被委任为总领事的人，也可以分配在领事馆。领事与外交官的地位和职务

虽有区别，但事实上，领事也能享受一定程度的特权和豁免。因为，在行

①
②
③

《奥本海国际法》第１卷第２分册，石蒂、陈健译，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７２，第２７７页。
转引自 〔美〕ＬＴ李著 《领事法和领事实践》，傅铸译，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７５，第１０页。
参见 〔美〕ＬＴ李著 《领事法和领事实践》，傅铸译，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７５，第１４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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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关系上，领事一般属于外交系统，受外交大臣和大 （公）使的指挥

监督，在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，领事还可代表派遣国执行外交

事务。

按地位及职务差别，领事可分为职业领事和名誉领事。职业领事又称

派任领事，是奉命执行领事职务的专职官员，一般为派遣国国民，不得因

私从事商业或其他有偿职业，可享受全部的领事特权和豁免。名誉领事又

称选任领事，由一国政府从接受国当地居民中选任，一般不领取薪俸，可

从领事业务规费中提取报酬，也可在职务以外从事某种有偿职业。名誉领

事可以是派遣国国民，也可以是接受国国民或第三国国民，不能享受全部

的领事特权和豁免，其地位次于职业领事。

领事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，它比外交使团的历史更为悠久，并变化

多端。公元前一千年，“外国代表人”出现于希腊的一些城邦，他们从居

民中甚至是从接受国的国民中被推举出来，为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执行各种

任务，如提供保护、出具证明、协助外交官处理公务、参与谈判或仲裁争

端等。公元前６世纪，埃及准许境内的希腊居留民推选 “前导者”，依希

腊法律管辖希腊人；同一时期，印度的某些地区也实行类似的制度。公元

前３世纪中期，罗马共和国开始设置 “外国人执政官”，以裁判外国人之

间或外国人与罗马公民之间的争端。“外国代表人”、“前导者”及 “外国

人执政官”即近代领事的先驱。①

十字军东征以后，东西方贸易增长，领事制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时

意、法、西班牙等国商人推举代表，作为驻在东方国家的领事，以保护本

国人利益和裁判商人之间的争讼。１５世纪，基督教国家同土耳其 （伊斯

兰教君主）缔结 “领事裁判权”条约，取得对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本国

商民的民刑管辖权，而土耳其却无此项权利，此即片面领事裁判权制度的

起源。而此时西方国家之间的领事裁判，“尚为相互的制度”，② 而非一国

对另一国的不平等权利，如意大利驻在荷兰和伦敦的领事，英国驻在荷

兰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麦和意大利的领事，在属人法律思想的支配下，对本

国侨民均享有完全的民事、刑事和商事管辖权。这是一个领事的时代，领

事有很高的地位，权限宽广，他们不仅可以维护本国商民利益，可以依本

国的法律，行使裁判权，“而且如同今天的外交使节，还有权就政治上的

①
②

参见 〔美〕ＬＴ李著 《领事法和领事实践》，傅铸译，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７５，第５～６页。
梁敬 著 《在华领事裁判权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３０，第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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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问题同驻在国的政府进行交涉”。①

１７世纪初，属地法律思想流行，在一国领土之内，无论何国人，都
要服从所在国的法律管辖。世界各国也都将外侨置于己国的民法、刑法及

商法管辖之下，领事的裁判权随之丧失，其职权仍限于保护本国商务、航

务以及侨民的利益。再者，派遣外交使节已成为各国通行的做法，在一些

重大问题上，领事失去了昔日的作用，其存在已不引人注目，甚至被视为

“外国私人”。② 到１８世纪中期以前，领事机构在西方一些国家已不受欢
迎，如１７３９年荷法 《凡尔赛条约》第四十条就规定： “今后，双方都不

接纳领事。”③ 到了１８世纪后半叶，这种情况因商业和航务的快速发展而
有所改观，西方各国再次认识到领事关系的重要性，在一些通商条约中，

领事的职务、特权和豁免又被提起，有的国家还专门制定本国驻外领事的

法律，如１７８６年荷兰的 《领事条例》、１８２５年英国的 《领事法》、１８５６
年美国的 《领事业务法》等。对此，法国政治家夏多白利安感叹道：“大

使的时代已成过去，领事的时代又回来了。”④

１９世纪中期，西方列强向远东地区扩张，强迫中国、泰国和日本等
国开放通商口岸，并借口这些国家司法制度存在缺陷，以东西方文明程度

不同为由，推行土耳其式的领事裁判权制度。⑤ 此后，横行于东方国家的

西方领事，不仅在事实上享有治外法权，而且可以行使裁判权，庇护己国

商民的种种不法之举。

二　中外领事关系的确立

外国正式向中国派驻领事，始于鸦片战争以后。１８４２年中英 《江宁

条约》规定：“自今以后，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，寄居大清

沿海之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等五处港口，贸易通商无碍；且大

英国君主派设领事、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，专理商贾事宜，与各该地方

①

②

③
④
⑤

参见 〔日〕日本国际法学会编 《国际法辞典》，外交学院国际法教研室校订，世界知识

出版社，１９８５，第７９８页。
参见 〔日〕日本国际法学会编 《国际法辞典》，外交学院国际法教研室校订，世界知识

出版社，１９８５，第７９８页。
〔美〕ＬＴ李著 《领事法和领事实践》，傅铸译，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７５，第８页。
参见 〔美〕ＬＴ李著 《领事法和领事实践》，傅铸译，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７５，第９页。
在１８５５～１８５６年间，英法美等国分别与泰国签订条约，在泰国取得领事裁判权；１８５８
年，美荷俄英法等国分别与日本签订条约，取得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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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公文往来。”① １８４３年中英 《五口通商章程》进一步规定英国领事享有

领事裁判权，该条约规定：英人在中国境内同华民发生诉讼案件，“其英

人如何科罪，由英国议定章程、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”。② １８４３年 ７月，

英国派李太郭 （ＧＴＬａｙ）为驻广州首任领事，成为外国向中国派遣的第

一位领事官。③ 随之，美国、俄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奥匈、荷兰、比利时、

意大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麦、墨西哥、巴西等十余国分

别根据不平等条约，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派驻了领事。④

由于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，对西方设领并未做出积极对等的反应。中

国向外派驻领事，最初规定于 １８６０年中俄 《北京条约》，其后中美 １８６８

年 《天津条约》续增条款、⑤ １８６９年中英 《新定条约》内均有规定。⑥

但此仅为纸上的权利，并未付诸实施。１８７７年，驻英公使郭嵩焘奏称，

新加坡有侨民数十万，“请设领事，以资统辖”。⑦ 清政府据此任命当地侨

商胡璇泽为驻新加坡领事，这是中国向外派驻领事之始。⑧ 截至 １８９４年

甲午战争前，清政府先后在新加坡、横滨、大阪、长崎、檀香山、古巴、

旧金山、纽约、加里约等地派驻了领事。⑨ 尽管如此，清廷对领事的重要

性仍未有足够的认识。郭嵩焘甚至断定：“设立领事，取从民愿而已，毫

无当于国计。”瑏瑠 关于领馆经费，郭主张仅发给开办经费，薪水则听任自

筹。至领事人选，更无特别要求，建议推举当地侨领或驻外使馆的随员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⑥
⑦

⑧
⑨

瑏瑠

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中英 《江宁条约》，王铁崖编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 １册，三联书店，
１９５７，第３１页。
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８日中英 《五口通商章程：海关税则》，王铁崖著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１
册，三联书店，１９５７，第４２页。
沈云龙主编 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１６辑———清季中外使领年表》，文海出版社，１９７４
年影印版，第９３页。
列国早期在五个通商口岸派驻领事情形，参见沈云龙主编 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１６
辑———清季中外使领年表》，文海出版社，１９７４年影印版，第 ９３～１９３页。另，截至
１９４９年，有３３个国家在中国的４７个城市设立了１９６个领事机构。参见 《新中国领事实

践》编写组编著 《新中国领事实践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１９９１，第１１页。
王铁崖编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１册，三联书店，１９５７，第２６２页。
王铁崖编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１册，三联书店，１９５７，第３０８页。
转引自沈云龙主编 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１６辑———清季中外使领年表》，文海出版社，
１９７４年影印版，例言第１页。
同年，胡兼任俄国驻新加坡领事；１８７９年，胡又兼任日本驻新加坡领事。
截至１９４９年，中国在外国设立领事机构共８５个。转引自 《新中国领事实践》编写组编

著 《新中国领事实践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１９９１，第１１页。
《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》，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文海出版社，１９７４年影印版，
第２１１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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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任。

甲午战争前，清政府海外设领动作迟缓，固然囿于对领事作用认识的

不足，但与列强的阻挠也不无关系。时英国反对在香港设领，西班牙反对

在菲律宾设领，此点引起有识者的警觉。１８８７年 １０月，张之洞在派人赴
南洋考察后奏称，南洋各地 “倘蒙朝廷设立领事，加以抚循，则人心自

然固结，为南洋之无形保障，所益非浅”。① 张之洞积极主张设领的思想，

显然源于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。他认为在外设领，便于组织华侨捐资购

船，有利于中国海防。薛福成则认为在外设领，遇中外交涉时，以领事官

所报为凭，可使洋官有所顾忌，有利于中国外交。经过张、薛等人的努

力，清廷终将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，并在槟榔屿添设副领事。

１８９４年３月，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 《续议滇缅界、商务条款》，获得在仰

光 “派领事官一员”的权利。②

甲午战争后到１９００年，以汉城设领为始，清政府先后在仁川、釜山、
小吕宋、海参崴及镇南浦等地设立了领事。“新政”之后，清政府设领态

度渐趋积极。１９０６～１９０７年，清廷颁布实施 《变通出使设立员缺及薪俸

章程》，将领事官定为实官，总领事官四品，领事及副领事官五品，并根

据事务繁简，规定了各领事馆的编制以及薪俸总额。③ 截至 １９１１年，清
政府海外设领共达四十余处 （包括莫桑比克、马赛、波铎等 ７个名誉领
事馆），④ 为民国时期领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清末，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，中外领事关系也逐步建

立起来。这种依城下之盟建立起来的关系，注定是不平等的，体现为如下

几点。（１）中国在外设领，比西方在华设领晚三十余年；（２）中国在外
设领，一国中仅一至二处，而在中国通商口岸，外国大多设有领事馆；

（３）西方国家的领事在中国享有裁判权，然而，中国领事在西方却无此
项权利；（４）甲午战争以后，中国在亚洲国家，如日本和朝鲜的领事裁
判权也逐渐丧失。

①

②
③

④

《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》，《张文襄公 （之洞）全集·奏议》，文海出版社，第

１８２８页。
王铁崖编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１册，三联书店，１９５７，第５７９页。
《光绪丙午 （三十二）年交涉要览》，参见任云仙 《清代海外领事制度论略》，《中州学

刊》２００２年第５期，第１０９页。
沈云龙主编 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１６辑———清季中外使领年表》，文海出版社，１９７４
年影印版，第１４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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